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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集為初稿，當中所載信息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資料集必須與其封面所載之「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基礎配售

作為國際配售之一部份，本公司、售股股東及全球協調人已於二零零八年[●]與基

礎投資者訂立配售協議（「基礎配售協議」），以配售基礎投資者可以合共[●]港元（不包

括1%經紀佣金、0.004%證監會交易徵費及0.005%聯交所交易費）購買之股份數目（「基礎

股份」）（下調至最近不超過1,000股股份之完整買賣單位）（「基礎配售」）。假設發售價

釐訂為[●]港元（即發售價指示範圍之最高點），其購買之股份總數為[●]股股份，佔本公

司於全球發售後之已發行股本約[●]%或發售股份約[●]%（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

假設發售價釐訂為 [●]港元（即發售價指示範圍之最低點），其購買之股份總數為[●]股

股份，佔本公司於全球發售後之已發行股本約 [●]%或發售股份約[●]%（假設超額配股

權未獲行使）。

倘公開發售獲超額認購，向基礎投資者發售之股份將不會受國際配售與公開發售

之間之任何再予分配而受到影響。根據基礎配售協議配發予基礎投資者之股份數目將在

配發結果公佈（預期將於二零零八年 [● ]月 [●]日前後刊登）中披露。

基礎投資者

基礎投資者指中國浙江建設集團（香港）有限公司，該公司是一間於一九九九年九

月一日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為中國國營企業浙江省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之

全資附屬公司，其主要業務為在中國地區及海外進行建築合約、物業發展相關業務及投

資控股業務。基礎投資者為獨立第三方，將不會因基礎配售而成為主要股東。其持股量將

被視為公眾持股量之一部份。

條件

基礎投資者之購買責任須待下列條件達成後始能作實：(a)已訂立包銷協議並根據

其條款成為無條件；(b)包銷協議並未就該等協議所列有關該目的之日期及時間前終止；

(c)全球協調人與本公司於定價日以協議達成發售價；及 (d)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股份

上市及買賣。倘該等條件未能於二零零八年 [●]月[●]日或之前（或本公司、基礎投資者

與全球協調人互相可能協定之其他日期）達成，則基礎投資者購買基礎股份之責任將成

為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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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集為初稿，當中所載信息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資料集必須與其封面所載之「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基礎投資者出售限制

基礎投資者已同意在未取得本公司及全球協調人書面同意前，不會直接或間接於

上市日期後六個月期間內任何時間出售其任何基礎股份或持有任何基礎股份之任何公

司或實體之任何權益，但該等限制不適用於基礎投資者之任何集團間轉讓。

基礎股份在各方面與普通股份享有同等地位。基礎股份在上市前及後均不附特別

權利。


